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自我評鑑要點 

96 年 5月 24 日系務會議通過 

98 年 3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9 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00 年 00 月 00 日院務會議通過 

00 年 00 月 00 日陳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資訊管

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系務行政及

學生參與之效能，特依據本校「自我評鑑準則」及本院「自我評鑑補充

規定」之規定，訂定本系「自我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評鑑對象為本系及其所屬各級教師與各班之課程。 

第三條 為準備評鑑作業，本系組成自我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本系所屬學院院長擔任。 

（二）當然委員：由本系系主任擔任。 

（三）推選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派教師二名擔任，其中至少一名為

副教授以上職級。 

（四）評鑑顧問：由本校校務評鑑委員會聘請三至五名校外專家學者擔

任，以使評鑑更具客觀與公平性。 

第四條 本系自我評鑑項目包括下列項目之全部或部分，得視實際情況調整： 

（一）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含系所依據教學目標及訂定學生應具備之基

本素養或核心能力 

（二）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三）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四） 研究與專業表現 

（五） 畢業生表現 

（六） 智慧財產執行成效及節能減碳措施成效 

第五條 本系自我評鑑項目及其評鑑內容、計分標準由本委員會另訂「自我評鑑

表」，以便實際進行自我評鑑作業。 

第六條 本系自我評鑑之方式，分自我評鑑及校外專家評鑑兩階段。 

（一）由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依據本院及本系之評鑑項目，明訂各評鑑指

標，逐一檢驗，並做成自我評鑑報告，以便「改善及提昇行政效能」。 

（二）院系所自我評鑑後，由校務評鑑委員會聘請評鑑顧問三至五名，到

本系檢視自我評鑑及實地評鑑，評鑑流程以一天為原則，並做成評

鑑報告，供本系改進及參考與遵循。 

（三）本系自我評鑑以每三年進行一次為原則。 

第七條 本系自我評鑑之程序如下： 



  

（一）本委員會應於每自我評鑑年度之四月底以前提出評鑑計劃與時程。 

（二）本系應於校外專家評鑑日期前一個月依照本委員會所定表格，備妥

自我評鑑基本資料，並送交本委員會審閱。 

（三）校外專家評鑑： 

1. 聽取簡報。 

2. 視察教學空間、設備、教學及研究狀況。 

3. 與師生及員工進行個別或團體訪談。 

4. 評鑑顧問交換意見及綜合優缺點後完成訪評表。 

5. 訪評結束前與本系教師舉行座談。 

6. 評鑑顧問提出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 

7. 評鑑顧問撰寫訪評報告。 

第八條 自我評鑑結果之處理程序： 

（一）評鑑結果決定 

1. 由評鑑顧問綜合相關資訊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本系系務會議確

認。 

2. 評鑑結果陳本院、本校自我評鑑委員會，供作決策之依據。 

3. 評鑑結果將分為「通過」、「待觀察」、及「未通過」三種： 

（二）評鑑後續處理 

1. 評鑑結果為「通過」時：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改善結果，本院、

本校自我評鑑委員會備查，並於五年後再進行自我評鑑。 

2. 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時：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改善結果，陳請

本院、本校自我評鑑委員會針對問題與缺失追蹤評鑑，並須於二

年後進行自我評鑑。 

3. 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時：須於下一年度依據全部標準重新評鑑。 

4. 自我改善作業均以評鑑結果正式公布日起一年為期。 

第九條 自我評鑑之經費運用： 

(一)  評鑑顧問得支領「自我評鑑書面審查費」及「實地評鑑出席費」，二

者合併以不超過新台幣一萬元整為原則；評鑑顧問另得支領交通

費，交通費依本校差旅費規定辦理。 

(二)  校內評鑑委員得支領「自我評鑑書面審查費」及「實地評鑑出席費」，

二者合併以不超過新台幣五千元整為原則。 

(三)  前述費用由本系業務費支應。 

第十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